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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通字〔2015〕15 号 

 

 

 

关于印发《安徽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工作经费保障的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    知 

 

各市、县（市、区）委组织部、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工委、

财政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现将《安徽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工作



经费保障的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执行。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中共安徽省委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工委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   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2015 年 3 月 6 日 

 

 

 

 

 

 

 

 



 

安徽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工作经费保障的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保

证党组织活动有经费、服务有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组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

组织工作经费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4〕42 号）和省委有关

规定，制定本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一、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工作经费主要通过纳

入管理费用、党费拨返、财政支持等渠道予以解决。同时，鼓

励采取企业和社会组织赞助、党员自愿捐助等方式，拓宽经费

来源。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应为党组织的活

动提供必要条件”的规定和《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

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办发〔2012〕11 号）、《关于加

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皖

办发〔2012〕32 号）“建立并落实税前列支制度”等要求，非公

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企业管理费列支，不超过职工年

度工资薪金总额 1%的部分，可据实在所得税前扣除。 

三、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工作经费不足时，上



级党组织要从留存的党费中适当拨补。建立健全党费拨返制度，

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委上缴的党费，上级党组织按不低

于 60%的比例拨返；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支部（党总支）

上缴的党费应全额拨返，用于开展党的活动。 

四、市、县（市、区）以及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加大对非公

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经费支持力度。各级财政采取

专项列支等办法，对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给予必

要的经费支持。留存党费每年用于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的部分不低于上一年留存数的 10%。 

五、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工作经费须用于党的

活动，使用范围包括：召开党内会议，开展党内宣传教育活动

和组织活动；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表彰先进基

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走访、慰问和补

助生活困难党员；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

和设备；维护党组织活动场所及设施等。 

六、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工作经费每年初由党

组织根据工作需要，编制年度计划。在计划范围内，日常开支

须经党组织负责人审核。遇有特殊情况需追加经费时，经党组

织会议讨论提出，企业和社会组织应予支持。 

七、建立健全经费管理使用情况定期报告、检查和公示制

度。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每年要向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



报告党组织经费收支情况。从管理费中列支的部分，要严格执

行财务制度，接受单位财务或审计部门的监督。各级组织、财

政和税务部门要加强对经费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和处理，确保专款专用。应拨返、拨补的党费，任何

部门或个人不得截留，不得以代订报刊、代购物品、开展培训

等方式抵扣。市、县（市、区）党委组织部门、非公经济和社

会组织工委每年要将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经费管

理使用情况，向上一级组织部门和工委报告，并采取适当方式

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八、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要从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

组织健康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把帮助解决非公有

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经费问题，作为给基层办实事、解

难事的一项重要措施，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办法》，切

实加大支持力度。要加强对《实施办法》的宣传，引导非公有

制企业和社会组织知晓政策，严格落实。各地要将贯彻落实《实

施办法》情况，纳入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目标管

理任务，保证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九、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省委组织部、省

财政厅、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

组织活动经费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07〕25 号）同时废止。 


